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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議會社區事務委員會  

2025 年第四次會議記錄  

 

日 期：  2025 年 8 月 6 日（星期三）  

 

時 間：  下午 2 時 30 分至下午 3 時 20 分  

 

地 點：  元朗橋樂坊 2 號元朗政府合署 13 樓元朗區議會會議廳  

 

出 席 者    

主  席  ︰  趙秀嫻議員，MH 

副 主 席  ︰  鄧善恒議員    

委   員 ︰  李啟立議員    

  林宗賢議員    

  林添福議員，MH   

  施駿興議員    

  徐君紹議員    

  馬淑燕議員，MH   

  陳燕君議員    

  程振明議員    

  黃元弟議員，MH   

  黃紹聰議員    

  鄧志強議員，MH   

  賴玥均議員    

  譚德開議員    

增選委員 ：  胡健強先生  

郭凱傑先生  

  

  楊肇輝先生    

     

秘  書  ：  黃芷宜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 6 

 

列 席 者     

  劉詩雅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1）  

  楊鐵漢先生  香港警務處元朗警區助理警民關係主任  

  余小梨女士  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元朗） 1 

 

  議程第二項   

  張浩文先生  地政總署行政助理／地政（元朗地政處） 

  陳少蘭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區副康樂事務經

理（分區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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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程第三項   

  文祖偉先生  社會福利署社會工作主任 1（策劃及統

籌）  

 

*     *     *     *     *  

 

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位委員及部門代表出席元朗區議會社區事務委

員會（社委會） 2025 年第四次會議。  

 

 

2.  主席歡迎香港警務處元朗警區助理警民關係主任楊鐵漢先

生頂替羅凱霖女士出席會議。  

 

 

3.  在正式開始會議前，主席邀請在座委員及部門代表一同為於

近日離世的郭永昌議員默哀三分鐘。  

 

 

第一項：  通過社區事務委員會 2025 年 6 月 11 日舉行的 2025 年第三

次會議記錄  

4.  委員一致通過社委會 2025 年 6 月 11 日舉行的 2025 年第三

次會議記錄。  

 

 

委員提問：  

第二項：  黃紹聰議員建議討論「建議做好鄉郊樹木管理」  

 （社委會文件第 11／ 2025 號）  

5.  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11 號文件，以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

文署）、發展局及地政總署的書面回覆，並歡迎地政總署行政助理／地

政（元朗地政處）張浩文先生及康文署元朗區副康樂事務經理（分區支

援）陳少蘭女士出席會議。  

 

 

6.  委員就議題發表的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關注鄉郊地區樹木健康狀況，部分樹木更因受害蟲侵蝕而出

現枯枝斷裂等情況，一旦塌樹則會對車輛及行人安全構成威

脅。因應銀合歡生長速度較快且容易被強風吹斷，在極端天

氣情況日益頻繁的情況下，委員查詢相關部門的應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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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於樹木的健康狀況難以透過肉眼準確評估，委員建議發展

局按需要轉介個案至漁農自然護理署，由專業隊伍進行巡視，

並根據樹木風險的輕重緩急作出跟進；  

 

(3)  期望相關部門能就有塌樹危機的樹木採取果斷行動，並建議

增聘專業隊伍人手，以加快處理問題；  

 

(4)  指出發展局曾於 2021 年展開為期三年的先導計劃，為全港

約 8 000 棵樹木安裝傾斜傳感器，以監察樹木健康。委員建

議相關部門採用智能系統，實時監察及管理樹木狀態，以科

學化方式預防倒塌，同時紓緩人手短缺問題；及  

 

(5)  查詢相關部門是否已就大規模清除問題樹木制訂具體時間

表。  

 

 

7.  地政總署張浩文先生的綜合回應如下：  

 

(1)  地政總署按照發展局分工，主要由署方轄下特別行動專責組，

為政府土地上未獲任何政府部門負責日常管理的樹木及植

物，在有需要情況下進行非經常性的清理或護養工作，包括

移除和修剪樹木及清除雜草；  

 

(2)  署方自 2024 年第二季起展開為期三年的巡查，聚焦位於人

流及／或車流較多的鄉村道路兩旁的樹木，按風險為本的原

則，識別需要迫切注意的樹木（例如枯死樹木，有顯著缺陷

或倒塌危險的樹木），以安排移除樹木或採取合適風險緩減

措施。就元朗區而言，署方已於 2024 年完成對 25 條鄉村道

路兩旁的樹木巡查及護養工作，並將於本年內完成另外 36

條鄉村道路兩旁的樹木巡查及護養工作；  

 

(3)  當颱風或惡劣天氣過後，如有塌樹或斷枝阻礙行人路或行車

路並構成即時危險，相關部門（如消防處、路政署等）會採

取緊急行動移除塌樹。至於其餘在政府土地上未構成即時危

險的塌樹或斷枝，署方則會安排承辦商儘快跟進處理；及  

 

(4)  署方備悉委員建議，並會向相關專責組轉達。  

 

 

8.  主席總結，請相關部門積極考慮委員的意見及建議，期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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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更有效處理問題樹木。  

 

 

第三項：  施駿興議員建議討論「探討元朗區特殊幼兒入學情況及支

援」  

 （社委會文件第 12／ 2025 號）  

9.  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12 號文件，以及社會福利署（社署）、醫

院管理局（醫管局）及教育局的書面回覆，並歡迎社署社會工作主任 1

（策劃及統籌）文祖偉先生出席會議。  

 

 

10.  委員就議題發表的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關注現時區內特殊幼兒中心日間服務輪候人數遠超於服務

名額的情況，並反映曾接獲個案表示輪候服務逾兩年仍未獲

安排入學；  

 

(2)  考慮到特殊幼兒中心所需配置的硬件設施要求或較一般幼

兒園為高，委員建議相關部門考慮將已終止營運或即將終止

營運的幼兒園校舍改建為特殊幼兒中心院舍，以善用現有資

源，或透過申請修改土地用途，釋放更多土地供設立特殊幼

兒中心用途；  

 

(3)  查詢社署目前學額不足是否與校舍不足或資源分配安排有

關；  

 

(4)  查詢教育局是否所有幼稚園均屬私人營運；  

 

(5)  建議教育局調整持有特殊教育證書或相關資歷教職員的薪

酬水平，以吸引更多教師投身特殊教育，並鼓勵在職教師持

續進修；  

 

(6)  就教育局的書面回覆指，位於公共屋邨的幼稚園校舍承租人

如在租賃期內停止經營或於租約屆滿時不續租，香港房屋委

員會（房委會）將通知並邀請教育局提名新的非牟利幼稚園

辦學團體或營辦機構承租。委員查詢教育局目前區內相關空

置校舍的情況及數據，並關注局方在得悉校址空置後，是否

有儘早通知辦學團體及相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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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議教育局主動協調空置校舍的分配，並期望相關部門保持

更緊密的溝通，以確保校舍資源得以妥善運用；  

 

(8)  查詢教育局是否已為家長及照顧者提供相關培訓計劃，建議

局方與大學合作舉辦課程，並製作少數族裔語言版本的教材

作社區層面宣傳。此外，委員建議在社區舉辦不同類型活動，

如共融周、藝術展、運動會等，供特殊兒童參與，促進社會

共融；  

 

(9)  查詢畢業生的升學情況及出路；及  

 

(10)建議教育局因應未來人口結構變化提前規劃及部署，並適時

公佈相關資訊。  

 

 

11.  社署文祖偉先生的綜合回應如下：  

 

(1)  社署透過津助非政府機構提供一系列的學前康復服務，包括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計劃、到校學

前康復服務及特殊幼兒中心，以協助有不同程度特殊需要的

兒童。其中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由 2024-25 年度起已達至「零

等候」，至今提供超過 10 000 個服務名額，涵蓋全港接近 900

間（即約九成）的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2)  為了讓輪候特殊幼兒中心的兒童儘早獲得訓練及支援，他們

可在輪候特殊幼兒中心服務期間，同時申請及接受早期教育

及訓練中心或到校學前康復服務過渡服務（下稱「過渡服

務」），直至獲得編配特殊幼兒中心服務；  

 

(3)  社署亦為正在輪候特殊幼兒中心但未有接受「過渡服務」的

兒童，可無須經過家庭入息審查申請「為輪候資助學前康復

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津貼」，讓他們可運用津貼使用認

可服務機構營辦的學前康復服務，儘早接受訓練；及  

 

(4)  社署持續檢視特殊幼兒中心的輪候時間，並一直以多管齊下

的方法增加特殊幼兒中心的服務名額，包括與教育局及房屋

署溝通，研究在空置的幼稚園校舍設立特殊幼兒中心，以配

合服務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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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育局余小梨女士的綜合回應如下：  

 

(1)  香港的幼稚園全屬私營機構，由志願團體或私人開辦，分非

牟利幼稚園及私立獨立幼稚園兩類，與中小學的模式有別；  

 

(2)  位於公共屋邨幼稚園的校舍承租人，如在租賃期內停止經營

幼稚園，或於租約屆滿時不續租，房委會會通知並邀請教育

局提名新的非牟利幼稚園辦學團體或營辦機構承租有關單

位。若確認空置校舍無需透過教育局幼稚園校舍分配工作提

名辦學團體或營辦機構以優惠租金（約為市值租金的一半）

承租該空置單位，房委會會透過公開招標，以市值租金出租

予其他團體經營幼稚園；  

 

(3)  相關部門一直保持密切聯繫，有關空置幼稚園校舍事宜，局

方樂意向社署提供已停辦或即將停辦幼稚園的相關資料，以

供參考及作出適當跟進；社署亦可直接聯絡教育局索取更多

資料；及   

 

(4)  現時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的網頁及教育局網頁內均

設有家長專區，為家長提供不少實用及培訓資訊，家長可自

行選擇參與合適的培訓或講座。  

 

 

13.  主席總結，期望教育局積極協調相關部門及機構，研究增加

學額的可行性及加強對有關家長的支援，並請其他相關部門積極考慮

委員的意見及建議。  

 

 

第四項︰  

第五項：  

其他事項  

下次會議日期  

14.  主席表示，下一次社委會會議將於 2025 年 10 月 8 日    

下午 2 時 30 分在元朗區議會會議廳舉行。  

 

 

15.  餘無別事，會議於下午 3 時 20 分結束。  

 

 

 

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2025 年 9 月  

https://www.chsc.hk/show_content.php?lang_id=2&c_id=2426&category_id=7



